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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送「100年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錄取人員訓練計畫」，是項訓練計畫請逕至該會網站「最近消息」查詢並下載運用。（本部100.09.06臺人（一）字第1000160046號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尊重參加面試人員私領域並避免爭議，各機關於辦理各類職缺公開甄(遴)選時，不宜詢問參加面試者與業務無關問題(如婚姻或生育狀況等)。(本部100.09.19臺人(一)字第1000166409號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各機關公務人員配合公務需要，經本機關核准留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於參加本機關職務陞任甄審時，其於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考績、獎懲、訓練及進修等評分採計規定。(本部100.09.21臺人(一)字第1000162948號函)
（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發布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18,780元，每小時103元，並自101年1月1日生效。（本部100.09.21臺人（一）字第1000162126號函）
（5）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25條，業經考試院、行政院、司法院民國100年9月7日會銜修正發布，是項辦法修正條文總說明條文對照表請逕自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詢或下載運用。（本部100.09.21臺人（一）字第1000168971號函）
（6） 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3條附表，業經考試院於民國100年9月6日修正發布，並自100年6月26日生效。(本部100.09.26臺人(一)字第1000167902號函)
（7） 銓敘部令，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3條附表(以下簡稱附表)，業經考試院於民國100年9月6日修正發布，並自100年6月26日生效。有關附表修正前，如有未曾採計提敘之佐級交通事業人員年資，依附表修正後之規定，業已符合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7條所定提敘要件者，得辦理俸級變更。其於100年12月15日前提出申請者，自附表修正生效之日(100年6月26日)生效；逾限申請者，自申請之日生效。(本部100.09.26臺人(一）字第1000169109B號函）
（8） 有關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兼任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監察人職務，得視為當然兼職。（本部100.09.26臺人（一）字第1000169404B號函）
（9） 內政部100年9月1日台內警字第1000871863號令修正發布「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第3條、第18條之1條文。(本部100.09.27臺人(一)字第1000168771號函)
（10）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2點、第11點，並自100年9月21日生效。（本部100.09.29臺人(一)字第1000172754號函）。
（十一）銓敘部函以，有關各級學校、公立托兒所編制僅置護士(或護理師)1人，現職護理師請假時，得由具有各該專業法規之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本部100.09.29臺人(一)字第1000172799號函）
（十二）銓敘部函以，有關各機關醫事職務(如護理師等)出缺，因前開職缺已不在公務人員考試分發範圍，得免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參照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約聘僱人員辦理該職缺業務；惟仍須儘速遴員遞補。（本部100.09.29臺人(一)字第1000172808號函）
（十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編訂「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員工作手冊」一種，是項手冊電子檔刊登於該會網站「培訓發展業務」/考試錄取人員訓練項下，請逕行上網查詢或下載運用。（本部100.09.29臺人（一）字第1000173577號函）
（十四）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台塑企業麥寮園區對空氣品質影響評估與諮詢委員會」委員職務一案，經轉請銓敘部本（100）年9月15日部法一字第1003415223號函釋復略以：旨揭諮詢委員會因非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規定所稱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且公務員僅得以專家身分兼任政府機關任務編組之職務，爰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不得以專家身分個人名義，應台塑企業之聘請，擔任其所成立之「台塑企業麥寮園區對空氣品質影響評估與諮詢委員會」委員職務。（本部100.09.30臺人（一）字第1000168775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為協助各機關正確辦理保障業務，避免作業疏失，以落實依法行政，保障公務人員權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特將該會100年1至6月審理決定撤銷之保障事件﹝不含考績（成）事件﹞，較為常見之撤銷原因予以類型化分析並摘述其要旨，以為各機關辦理申訴、復審業務之參考。另為提升陳述意見之便利性，並提高審議效率，該會自99年5月份起，開始辦理保障事件視訊陳述意見，以節省公務人員或機關代表之時間、勞力及費用，敬請各機關廣為宣導知悉，並多加利用。(本部100.09.14臺人(二)字第1000165782號函)
（二）有關依「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以下簡稱激勵辦法）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者依規定核給公假5日，得以時計，另查本部暨所屬機關學校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第9點規定略以，經核定為優秀教育人員或優秀公務人員者，給公假5天，爰當選本部優秀公教人員依規定核給之公假5日，比照上開函釋規定每次請假得以時計。(本部100.09.20臺人(二)字1000162636號函)

（三）為建立新世紀良師典範，以孕化教育志業良師，型塑師道專業典範，本部委請國立教育廣播電臺規劃製播常態性節目報導100年度本部師鐸獎獲獎者之感人事蹟，請廣為宣傳以傳承優秀教師之教學理念並分享渠等教學經驗。（本部100.09.22臺人(二)字第1000169454號函）

（四）鑒於邇來不時發生國立大學教師涉嫌詐領研究費遭檢調單位起訴，或辦理採購案件疏失遭審計單位調查，並請檢討等情事，請各校秉權責建立妥切之教師懲處機制，經校務會議通過納入聘約（如不得兼職、兼課、不得年資晉薪、不得接研究計畫案等），並納入教師評鑑指標，以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本部100.09.23臺人（二）字第1000151074號函）
（五）各項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請確實遵照教育基本法第6條揭櫫之教育中立原則，加強維護選舉期間校園學習環境安寧，並請利用學校各種集會及相關教學機會，向教職員工生宣導民主法治及淨化選舉風氣之理念。（本部100.10.06以臺人(二)字第1000179520號函）
（六）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函請各機關自行辦理或委託廠商辦理未婚聯誼活動，請務必遵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防止參與活動者個人資料外洩或供其他使用。（本部100.10.05臺人（二）字第1000179233號書函）
（七）「中華民國101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可於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cpa.gov.tw）首頁「最新消息」下載。 (本部100.10.06臺人(二)字1000177246A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內政部100年度青年安心成家住宅補貼第2次公告，受理申請期間自100年9月23日起至同年10月28日止。（本部100.09.14臺人（三）字第1000164711號書函）

（二）檢送銓敘部研商「短期職務代理及各類臨時性職務如何認定是否屬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9條及第10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全職工作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請配合辦理。（本部100.09.26臺人(三)字第10000161120號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有關急難貸款借貸人或保證人如有異動時，請各機關（學校）確實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本部100.09.26臺人(三)字第1000170854號書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後，依該法第17條第3項及第29條第1項等規定，退休再任辦理重行退休，且二次退休均得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之年終慰問金計算一案，由最後服務之機關學校依其支（兼）領月退休金比例按規定分段計算合併發給，上開2次核定退休年資合計所支年終慰問金與現行規定相同，即最高給與95％。（本部100.9.29臺人(三)字第1000159173號函）
人 事 動 態
一、本部同仁部分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

職稱
	到(離)職
日期
	備考

	陳玉馨
	新進
	
	會計處專員
	100.09.13
	

	何博文
	新進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正工程司
	技職司技正
	100.09.14
	

	陳  美
	退休
	總務司科員
	
	100.09.15
	

	陳岱義
	調陞
	總務司辦事員
	總務司幹事
	100.09.15
	

	盧雲賓
	調任
	駐外文化機構二等文化秘書
	文教處專員
	100.09.20
	

	徐世通
	調他

機關
	政風處專門委員兼副處長
	財政部關政司專門委員
	100.09.22
	

	莊其華
	新進
	行政院主計處專門委員
	政風處專門委員兼副處長
	100.09.22
	

	許睿宏
	調陞
	文教處副處長
	駐外機構文化參事
	100.09.22
	

	高秋香
	調陞
	技職司幹事
	技職司專員
	100.09.22
	

	鄭靜芬
	新進
	行政院主計處科員
	統計處專員
	100.09.23
	


二、人事主管人員部分(組長以上)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

職稱
	派令生效
日期
	備考

	賴慧玫
	調陞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專員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組長
	100.09.21
	補鄭麗美缺

	廖雪霞
	調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主任
	100.09.26
	補陳鵬升缺

	陳月桂
	退休
	國立歷史博物館人事室主任
	
	100.10.01
	

	譚潔芝
	調任
	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主任
	國立歷史博物館人事室主任
	100.10.01
	補陳月桂缺

	蘇義泰
	調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人事室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人事室主任
	100.10.01
	補譚潔芝缺


(英譯法規每月一則

(教師法第27條
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
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二、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

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

四、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

五、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六、制定教師自律公約。

The basic mission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are as follows:
1.Mainta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gnity and autonomy.
2.Reach agreements with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on teachers’ employment and   
provisions governing it.
3.Study and help solve all kinds of educational problems.
4.Monitor the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payment, etc. of the organization in charge of the separation fund payment.
5.Send representatives to join statutory organizations at the employment, appeal,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of teachers.
6.Stipulate Teachers’ Self-discipline Agreement.（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ABC-每月10句
1.I don't know for sure.（我不能肯定。）
2.I was moved.= I was touched.（我很受感動。）
3.A cat may look at a king.（君子卿相於我何。）
4.May I have your name, please?（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5.My mouth is watering.（我在流口水了。）
6.Time is money.（時間就是金錢。）
7.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七手八腳必敗事。）
8.How long did it last?（持續了多久？）
9.All's well that end well.（善終為善。）
10.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這只是時間問題。）（資料來源：教育部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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